
§1�重要提示

1.1�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董事长王春鸣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侯小燕女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曾莉女士声

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公司基本情况

2.1�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币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总资产 3,335,500,272.94 3,469,456,171.33 -3.86%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2,090,928,583.82 2,082,086,796.34 0.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771 1.763 0.45%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893,409.23 0.01%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0.023 -52.76%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1-3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841,787.48 8,841,787.48 10.1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075 0.0075 10.2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元） 0.0064 0.0064 24.27%

稀释每股收益（元） 0.0075 0.0075 10.29%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0.423 0.423 增加0.04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0.360 0.360 增加0.07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元）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业务密切相

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1,251,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57,208.30

合计 1,308,208.30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 2012年度，公司实施了2011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总股本由590,440,000股变

更为1,180,880,000股，各比较期间的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按照新股本总数重新计

算列报。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64,91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0.32% 358,060,570 0 质押239,000,000

天津凯石益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05% 36,000,000 0 未知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

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1.25% 14,810,000 0 未知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

1.01% 11,908,043 0 未知

上海力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0.61% 7,149,000 0 未知

许青桥 0.59% 7,025,210 0 未知

王春鸣 0.58% 6,865,568 0 未知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

0.43% 5,120,400 0 未知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

0.27% 3,195,296 0 未知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

0.24% 2,890,993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王春鸣系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四川国栋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与王春鸣系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关联关

系，也未知其有一致行动情况。

§3�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幅度（%）

货币资金 71,022,093.28 273,617,271.85 -74.04%

应收账款 43,447,252.05 72,594,132.96 -40.15%

存货 319,008,116.00 229,280,370.91 39.13%

损益表项目 2013年1-3月 2012年1-3月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 174,925,804.72 100,632,166.18 73.83%

财务费用 9,405,092.22 1,233,303.63 662.59%

营业利润 2,015,166.34 6,112,592.81 -67.03%

营业外收入 6,821,475.68 1,923,694.73 254.60%

变动说明：

(1)截至报告期末，货币资金比年初减少74.04%，主要系报告期公司归还贷款所致；

(2)截至报告期末，应收帐款比年初减少40.15%，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收回年初客户所欠货款所致；

(3)截至报告期末，存货同比增加39.13%，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储备原材料力度增加木材所致；

(4)截至报告期末，营业收入同比增加73.83%，主要系去年底公司新建生产线相继正式投产实现销售收入所致；

(5)截至报告期末，财务费用同比增加662.59%，主要系报告期新建生产线转固后财务费用未进行资本化所致；

(6)截至报告期末，营业利润同比减少67.03%，主要系报告期公司双流和南充募投项目转固后财务费用增加所致；

(7)截至报告期末，营业外收入同比增加254.60%，主要系报告期确认增值税即征即退补贴款所致。

3.2�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公司于2010年9月11日召开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承诺将专注于以新型节能材料高端纤维

板为主业和不涉足房地产开发业务的议案。为专注于公司高端纤维板主业，公司今后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取得房地

产开发资质，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涉足房地产开发业务（公司将专注于建筑施工和幕墙装饰施工总承包业务），在公

司位于成都南郊双流人民广场内的五星级酒店在建工程完工后（目前正在进行内外装修）确保公司资金不流入房地产开发

业务。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2、2011年3月2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公司购买其国栋中央商务大厦1至5层房产及

附属楼事宜的承诺书面函件，该函件内容如下：

公司向国栋集团购买的国栋中央商务大厦1至5层房产及附属楼，因该房产已改建为酒店对外经营，中联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采用收益法对该资产进行了评估，该资产未来30年平均年收入为18,216,979.50元，年均总费用5,813,925.49元，年均净收

益12,403,054.01元。国栋集团向公司承诺：从2009年开始，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经审计的该资产如未达到预期利润，国栋

集团将向公司全额补足该资产预期利润与实际利润之间的差额。

截至本报告期末，国栋集团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3、2011年4月29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书面承诺，国栋集团从即日起的24个月内不减持

其持有的已解禁可上市的358,060,570股无限售流通股。

截至本报告期末，国栋集团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3.4� �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证券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6�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春鸣

二O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321� � � �证券简称：国栋建设 编号：2013-014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3年4月25日上午9：30在成都市金盾路52号国栋中央商务

大厦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2� �人，代表股份总数为 364,926,13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为 30.90� %�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春鸣先生主持。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全票通过了 《关于<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鉴证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由于前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距今不超过5个会计年度，根据相关规

定，本报告已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鉴证报告。

同意364,926,13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00%；反对为0股；弃权为0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四川英捷律师事务所谭洪雨、罗煜两位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并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国

栋建设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圴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股东大会决议和记录；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4月26日

§1�重要提示

1.1�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姓名 庄国蔚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董宗泊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姚第兴

公司负责人庄国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董宗泊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姚第兴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公司基本情况

2.1�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总资产(元) 9,528,683,422 9,339,299,576 2.03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4,069,663,084 4,013,845,495 1.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3.32 3.28 1.22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2,273,640 -145.2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05 -138.46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9,232,905 49,232,905 52.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0 0.040 29.0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8 0.038 40.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2 1.22 减少0.09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4 1.14 增加0.01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661,61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

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448,79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09,495

所得税影响额 -771,89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19,170

合计 3,205,604

2.2�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1,283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上海牛奶(集团)有限公司 367,348,096 人民币普通股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314,404,338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498,708 人民币普通股

金鑫证券投资基金 11,268,402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成长焦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1,198,047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盛世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225,53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银华优质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8,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安徽国富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451,357 人民币普通股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连－个险投连 8,430,752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盛世中国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6,915,661 人民币普通股

§3�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经营成果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元）

增减额

增减比率

2013第一季度 2012第一季度 （％）

投资收益 19,825 766,856 -747,031 -97.41

所得税费用 22,527,092 16,327,468 6,199,624 37.9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9,232,905 32,384,162 16,848,743 52.03

少数股东损益 -5,219,943 11,606,302 -16,826,245 -144.98

注：主要变动原因

1）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主要原因是上期子公司收到委托理财产品收益及本期联营企业盈利减少。

2）所得税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母公司所得税费用增加。

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母公司盈利增加和不含少数股东权益的子公司盈利

增加。

4）少数股东损益比上年同期减少，主要原因是本期部分含少数股东权益的子公司亏损所致。

2、财务状况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元）

增减额

增减比率

2013年3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

交易性金融资产 3,134,451 11,781,416 -8,646,965 -73.39

应付职工薪酬 76,655,125 152,544,591 -75,889,466 -49.75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18,717,919 13,190,930 5,526,989 41.90

注：主要变动原因

1）交易性金融资产比期初减少，主要原因是套期合同汇率变动所致。

2）应付职工薪酬比期初减少，主要原因是年初支付2012年度年终奖。

3）外币报表折算差额比期初增加，主要原因是汇率变动影响。

3、现金流量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元）

增减额

2013第一季度 2012第一季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273,640 137,786,971 -200,060,61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0,015,817 -138,948,427 -61,067,39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685,937 -74,825,230 139,293

注：主要变动原因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主要原因是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主要原因是上期收回委托理财产品本金及本期处置资产收到的现金

减少。

3.2�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2013年1月14日，公司接到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转制函》。“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转制更名

为"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详见2013年1月15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2013年2月6日，公司股权激励之限制性股票首批解锁股份2,642,432股上市流通。详见2013年1月31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3、2013年3月20日，公司股权激励之限制性股票440,998股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该等股票于2013年3月22

日予以注销。详见2013年3月22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3.3�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

背景

承诺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及期限

是

否

有

履

行

期

限

是

否

及

时

严

格

履

行

如未能及时

履行应说明

未完成履行

的具体原因

如未能及时

履行应说明

下一步计划

与再

融资

相关

的承

诺

其他

光明乳业

股份有限

公司

1、 在牛奶集团保持光明乳业控股股

东地位的条件下，将通过控股、参股、

租赁、承包或其他约定方式而取得经

营权的关联企业按政府指导价 （无

政府指导价的按市场公允价） 收购

牛奶集团的原料奶。2、光明乳业或其

关联企业每年通过与牛奶集团签订

奶源供需协议约定年度收购量和收

购价格， 规范收购原料奶的行为。3、

在上述奶源供需协议约定的年度收

购量和收购价格范围内，在符合质量

标准的前提下，100％收购牛奶集团

的原料奶，不以任何其他理由拒收牛

奶集团的原料奶。

2011年11月

14日起长

期有效

否 是

解决土

地等产

权瑕疵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光明荷斯坦

牧业有限公司使用划拨性质的土地

面积为339,894平方米，上海奶牛育种

中心有限公司使用划拨性质的土地

面积为52,513.80平方米，黑龙江省光

明松鹤乳品有限公司使用划拨性质

的土地面积为68,291.40平方米。本公

司将按照国家土地使用的法律法规

积极向有关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

办理出让用地手续。相关划拨用地的

出让方案获得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后，

本公司将按照签订的合同要求支付

土地出让价款。

2012年5月9

日起长期

有效

否 是

解决同

业竞争

光明食品

（集团）有

限公司

不直接或间接投资设立、购并，或与

任何第三方投资设立、购并从事乳及

乳制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任何经济

组织。

2011年11月

14日起长

期有效

否 是

解决同

业竞争

促使下属子公司上海市糖业烟酒

（集团）有限公司于2012年12月31日

之前将其所持上海蒙牛乳业有限公

司之股权全部转让给光明集团关联

企业以外的第三方主体。

2011年11月

14日至2012

年12月31

日

是 否

已促使上海

市糖业烟酒

（集团）有限

公司与上海

蒙牛乳业有

限公司潜在

的股权受让

者就所持股

份转让事宜

进行洽谈，尚

未接到愿意

受让的答复。

进一步与光

明食品 （集

团） 有限公

司沟通，督促

尽快履行承

诺。

其他

在光明集团保持光明乳业和牛奶集

团实际控制人地位的情况下，其有义

务督促牛奶集团、光明乳业及其各自

关联企业完全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

务。

2011年11月

14日起长

期有效

否 是

解决关

联交易

上海牛奶

（集团）有

限公司

通过控股、参股、租赁、承包或其他约

定方式而取得经营权的所有牧场所

生产的奶源保证以政府指导价 （无

政府指导价的按市场公允价） 供应

给光明乳业， 成为光明乳业在上海、

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区控制奶源的

坚强后盾。

2011年11月

14日起长

期有效

否 是

解决同

业竞争

于2012年12月31日之前将其持有的

上海乳品一厂分厂的股权转让给牛

奶集团关联企业以外的第三方主体。

2011年11月

14日至2012

年12月31

日

是 否

除上海牛奶

（集团）有限

公司以外的

上海乳品一

厂分厂股权

持有人不同

意上海牛奶

（集团）有限

公司转让所

持股份，且不

同意对上海

乳品一厂分

厂清算注销。

进一步与上

海牛奶 （集

团） 有限公

司沟通，督促

尽快履行承

诺。

解决同

业竞争

鉴于牛奶集团控制的地处安徽省歙

县的上海农工商（集团）练江总公司

兼具企业经营和社会管理双重职能

（包括其下属上海乳品七厂有限公

司）， 牛奶集团承诺于适当时机，敦

促上海乳品七厂有限公司完成企业

改制，实现经营资产和社会职能的划

分， 并将其交由光明乳业托管经营、

作为定牌代加工企业或者转让至光

明乳业名下。

2011年11月

14日起长

期有效

否 是

解决同

业竞争

1、 不直接或间接开发乳制品以及乳

制品的替代品。2、不直接或间接从事

或代理他人从事乳制品生产、销售业

务。3、不直接或间接作任何有关乳制

品或乳制品业务的广告或其他任何

形式的宣传。4、不直接或间接投资设

立、购并，或与任何第三方投资设立、

购并从事乳及乳制品研发、生产和销

售的任何经济组织。5、不再注册与乳

制品或乳制品业务有关的商标，不再

使用或许可第三方使用其拥有的与

乳制品或乳制品业务有关的商标。

2011年11月

14日起长

期有效

否 是

与股

权激

励相

关的

承诺

股份限

售

郭本恒、梁

永平、罗

海、沈伟

平、李柯、

孙克杰、朱

建毅、董宗

泊

1、在限制性股票解锁后，继续按照法

律法规， 监管机构的规章和规定，以

及激励计划与授予协议的规定或约

定， 合法处置已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2、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财务总监）期间，以及辞任上述职务

之日起6个月内不出售本人持有的本

公司股票 （包括以获售限制性股票

以外的方式取得的本公司股票）。

2013年1月

29日起长

期有效

否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2013年3月22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拟以股权激励计划首批回

购注销后的总股本1,224,597,65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现金红利0.18元（含税）。此项议案已于2013年4月19日经本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庄国蔚

2013年4月24日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600116� � � �股票简称：三峡水利

2013 第一季度

报告

§1重要提示

1.1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2�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应当单独列示其姓名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赵海深 董事 因公出差 叶建桥

胡玉林 董事 因公出差 陈丽娟

许涛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李晓

1.3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姓名 叶建桥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陈明兵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杨红敏

公司负责人叶建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明兵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红敏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2.1�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总资产(元) 3,609,731,737.00 3,161,229,937.81 14.19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1,062,754,442.16 1,068,727,210.41 -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3.97 3.99 -0.50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247,243.77 320.78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02 300.00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25,973,682.90

225,973,682.90 11.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972,768.25 -5,972,768.25 -497.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9,358,413.71 -9,358,413.71 -1,380.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2 -400.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3 -1,4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2 -4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6 -0.56 减少0.46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88 -0.88 减少0.82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655.0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

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77,136.01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3,168,493.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93,571.18

所得税影响额 -477,556.8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9,652.92

合计 3,385,645.46

2.2�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9,91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数量 种类

重庆中节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36,982,000 人民币普通股

水利部综合开发管理中心 32,736,000 人民币普通股

新华水力发电有限公司 2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

红－005L－FH002沪

8,301,208 人民币普通股

新华水利水电投资公司 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长江水利水电开发总公司（湖北） 5,531,241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国寿瑞

安

2,434,636 人民币普通股

郭春香 2,201,701 人民币普通股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1,999,990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1,722,902 人民币普通股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种类

重庆中节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36,982,000 人民币普通股

水利部综合开发管理中心 32,736,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

红－005L－FH002沪

8,301,208 人民币普通股

新华水利水电投资公司 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长江水利水电开发总公司（湖北） 5,531,241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国寿瑞

安

2,434,636 人民币普通股

郭春香 2,201,701 人民币普通股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1,999,990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1,722,902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

1,599,988 人民币普通股

§3�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2013年3月31日

或2013年1-3月

2012年3月31日

或2012年1-3月

增 减 额

变 动幅 度

(%)

变 化原 因

货币资金 710,681,663.94 305,026,215.34 405,655,448.60 132.99 注1

短期借款 928,232,000.00 531,770,000.00 396,462,000.00 74.56 注2

管理费用 22,091,717.91 14,172,397.46 7,919,320.45 55.88 注3

财务费用 20,687,125.54 15,222,776.62 5,464,348.92 35.90 注4

投资收益 2,463,127.78 -1,086,559.54 3,549,687.32 326.69 注5

所得税费用 1,580,000.97 314,477.63 1,265,523.34 402.42 注6

少数股东损益 -2,894,180.05 -713,643.72 -2,180,536.33 -305.55 注7

支付的各项税费 26,018,810.72 17,771,978.36 8,246,832.36 46.40 注8

投资支付的现金 0.00 30,000,000.00 -30,000,000.00 -100.00 注9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635,462,000.00 273,000,000.00 362,462,000.00 132.77 注1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68,280,000.00 90,500,000.00 77,780,000.00 85.94 注11

变动原因分析：

注1：期末较年初增加主要系本期项目储备资金增加所致；

注2：期末较年初增长主要系本期增加流动资金借款所致；

注3：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管理费用中的人工费增加所致；

注4：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全资子公司利川杨东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重庆市万州区供热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供热公司” ）于2012年4月转固，借款利息不再资本化所致；

注5：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出售理财产品产生收益所致；

注6：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全资子公司重庆三峡水利电力建设有限公司实现利润增加所致；

注7：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本期控股子公司供热公司亏损，而上年同期尚在建设期所致；

注8：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上交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注9：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本期未进行理财产品投资所致；

注10：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增加流动资金借款所致；

注11：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偿还到期借款增加所致。

3.2�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见本公司2013年2月2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2012年年度报告》第

四节重要事项中第十一项“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

2、报告期内担保事项进展情况

（1）新增的担保

根据公司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重庆三峡水利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告见2012年12月15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重庆三峡水利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电力投资公司” ）新增的2,900万元贷款提供了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公司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关于同意巫溪县后溪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公

告见2011年4月16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巫溪县后溪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后溪河公司” ）新增的8,000万元贷款提供了连带责任担保。

（2）解除的担保

公司参股公司重庆公用站台设施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分行归还了2,600万元贷款， 公司按对该公司的

持股比例，相应解除884万元的反担保责任。

公司控股子公司供热公司向建设银行万州分行归还了400万元贷款，公司按对该公司的持股比例，相应解除220万元的担

保责任。

本公司为电力投资公司在农村商业银行万州分行16,293.64万元长期贷款提供了连带责任担保（公告见2013年2月2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报告期内,�电力投资公司按还款计划向该行偿还78万元贷款,从而

解除本公司78万元的担保责任。

截止本报告发布之日，本公司无逾期担保，担保总额（均为对子公司的担保）为57,750.64万元。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母公司净资产的53.19%。

3、理财产品投资收回情况

2013年3月4日， 公司与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 以53,168,493元转让了公司在

《五矿信托-天津南开城投应收账款债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项下持有的全部5,000万份信托单位受益权，取得

收益3,168,493元。

2013年4月22日，公司将购买的2,000万元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通三石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收回，取得收益

46.11万元。

截止本报告发布之日，公司累计购买理财产品余额为2,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额的1.79%。

4、收到农村小水电增效扩容改造补助资金情况

本公司《2012年半年度报告》曾公告，公司长滩、双河及瀼渡三个水力发电站的增效扩容改造工程争取到了部分中央及

地方财政补助资金。报告期内，公司共计收到农村小水电增效扩容改造补助资金900万元，其中长滩电站100万元、瀼渡电站

200万元、双河电站600万元；截止本报告发布之日，公司累计收到农村小水电增效扩容改造补助资金2,804.92万元。

5、康乐电厂关停相关资产处置情况

为减少我司控股子公司奉节县康乐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乐公司” ）因淘汰落后产能及其康乐电厂关停造成的资

产损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同意对相关资产进行如下处置：1．参照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出具的《奉节县康乐电力有限公司拟实施资产转让涉及的部分资产价值评估报告》（开元（京）评报字〔2013〕第011号）评估

价值4,063.93万元为依据，由奉节县政府对上述纳入评估范围的175.14亩的土地使用权和建筑面积为9,497.61平方米的相关地

上建构筑物补偿人民币3,950万元。2．根据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奉节县康乐电力有限公司拟处置报废实物资产项

目评估报告》（开元评报字[2013]第027号），同意对纳入评估范围的康乐火电厂锅炉、汽轮机、发电机等实物资产以不低于评

估值 653�万元予以处置。3．参照我司提供的《三峡水利110KV康乐开关站搬迁工程造价表》、《三峡水利在华电奉节电厂项

目规划区内的全部线路搬迁造价表》，由奉节县政府对我司需要搬迁的110KV开关站补偿人民币550万元、110KV康镇、康董线

相关线路补偿人民币500万元。

6、关联交易情况

为保证两会沱水电站工程项目的顺利建设，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同意本公司控股子后溪河公司向郑州水工机

械有限公司采购347.691万元金属结构制造、启闭及桥式起重机等工程设备涉及关联交易的事项（详见2013年4月26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的《关联交易公告》）。

7、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情况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对包括水利部综合开发管理中心（含授权水利部综合事业局控制的关

联单位）在内的不超过十家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9,000万股，水利部综合开发管理中心（含授权水利部综合事业局

控制的关联单位）以与其他认购对象相同的价格认购，认购数量不低于2,0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不低于11.07元/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99,63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拟全部用于后溪河项目、九龙项目、补充流动资金（详见公司于2013年2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的《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预案》）。鉴于九龙项目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本公司将在成功摘牌九龙县汤古电力开发有限公司90%股权

及全部债权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对相关事项作出补充决议，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8、新华水利水电投资公司与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签署《产权交易合同》

公司股东新华水利水电投资公司（以下简称“新华投资” ）与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节能” ）于2013年3

月13日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合同约定：新华投资以现金39.6亿元转让所持有的新华水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发

电” ， 持有本公司7.48%股份)55%股权给中国节能 （相关公告详见2013年3月18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该事项可能导致水利综合事业局控制本公司的股份比例下降，中国节能控制本公司的股份比例上升。目

前，该合同尚需按照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本合同项下产权转让事

项履行备案/核准等必要手续,经其同意后生效。

3.3�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承诺事项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限售承诺

新华水力发电有限公司承诺认购的三峡水利

2010年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登记托管之日起36

个月内不出售。

本公司未获悉该股东在报告期内有违反相关

承诺的情况。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执行现金分红政策。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提出了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2012年末公司总股本267,533,200股为基数，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3,506,640.0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度分配，公司2012年不进

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该利润分配方案已经2013年4月24日召开的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在2013年6月

24日前实施完毕上述利润分配方案。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建桥

2013年4月26日

股票代码：600116� � � �股票简称：三峡水利 编号：临2013-015号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13年4月10日以传真、当面送交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3年4月24日在重庆办公室会议室召开，董事赵海深、胡玉林、独立董事许涛因公出差未亲自出席本次董事会，分别

委托董事长叶建桥、董事陈丽娟、独立董事李晓代为行使表决权。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叶建桥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康乐电厂相关资产处置的议案》；

鉴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奉节县康乐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乐公司）所属康乐电厂已经按照《关于分解落实重庆市

2011年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第三批）的公告》的要求完成了相关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并关停，康乐公司、华电国际电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国际）、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公司无法就2011年12月三方签署的《重庆奉节 2×600MW� 超临

界燃煤机组项目合资合作框架协议》（详见2011年12月28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的具体合资合作事宜达成一致

意见，康乐公司将终止和相关方签署的上述《合资合作框架协议》。因此，为争取本公司及康乐公司股东权益的最大化，减少

因淘汰落后产能及康乐电厂关停造成的资产损失，董事会同意对相关资产进行如下处置：

1、参照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奉节县康乐电力有限公司拟实施资产转让涉及的部分资产

价值评估报告》(开元（京）评报字[2013]第011号)评估价值4,063.93万元为依据，由奉节县政府对康乐公司厂区169亩的土地及

横路村宿舍用地6.14亩的土地使用权和相关地上建构筑物（建筑面积为9,497.61平方米）补偿人民币3,950万元。

2、 根据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奉节县康乐电力有限公司拟处置报废实物资产项目评估报告》（开元评报字

[2013]第027号），同意对纳入评估范围的康乐火电厂锅炉、汽轮机、发电机等实物资产以不低于评估值 653�万元予以处置。

3、鉴于本公司110KV开关站、110KV康镇、康董线相关线路位于华电国际拟在奉节县投资兴建2×60万千瓦火电厂项目的

规划区，根据政府要求，需要进行搬迁。参照本公司提供的《三峡水利110KV康乐开关站搬迁工程造价表》、《三峡水利在华电

奉节电厂项目规划区内的全部线路搬迁造价表》，由奉节县政府对我司实行货币补偿，补偿价款为：110KV开关站搬迁补偿费

人民币550万元；110KV线路搬迁费用人民币500万元。

4、为落实上述资产处置方案，会议同意康乐公司、本公司分别与奉节县政府签署相关补偿协议。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

本公司将在康乐公司与有关方签署《合资合作框架终止协议》、康乐公司及本公司分别与奉节县政府签署补偿协议后，

另行公告协议主要内容。

上述康乐电厂相关资产处置事宜，对本公司2013年及以后年度利润无较大影响。

二、《关于两会沱水电站工程相关设备采购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保证两会沱水电站工程项目的顺利建设， 会议同意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后溪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向郑州水工机械有限

公司采购347.691万元金属结构制造、启闭及桥式起重机等工程设备涉及关联交易的事项。

表决结果：8票同意，2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会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详见本公司2013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上披露的《关联交易公告》。

三、《公司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修改后的制度全文见2013年4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

本事项需提交公司相关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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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巫溪县后溪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后溪河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98.87%）向郑州水工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水工）购买347.691万元工程设备，用于两会

沱水电站工程项目建设。

● 本次交易中，关联董事叶建桥、赵海深回避表决。

● 本次交易有利于两会沱水电站工程项目的顺利建设，进一步加快公司电力业务的发展。

● 本次交易经董事会批准即可实施。

一、本次关联交易概述

1、为推进两会沱水电站工程项目顺利建设，公司控股子公司后溪河公司将两会沱水电站工程金属结构制造及启闭设备

（第一标段）、桥式起重机采购（第二标段）予以了公开招标，经过公开开标及评审，郑州水工中标该项目，后溪河公司拟向其

购买347.691万元金属结构制造、启闭及桥式起重机等工程设备。

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关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后溪河公司向郑州水工购买设备事宜，因郑州水

工为新华水利水电投资公司（以下简称：新华水电）之全资公司，本公司与郑州水工的实际控制人同为水利部综合事业局，故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2013年4月24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两会沱水电站工程相关设备

采购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叶建桥、赵海深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为：同意8票，回避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交易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即可实施。

4、独立董事的表决情况和意见：公司已在事前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向独立董事征求意见，独立董事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

事项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独立董事均已投赞成票，并发表了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见本公告第

五项）。

二、关联方介绍

郑州水工成立于1984年，为有限责任公司，其注册资本3,367万元，主要从事水工机械、自动化混凝土搅拌站（楼）、水利闸

门启闭机系列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截止2011年底，该公司经审计后的总资产55,380.77万元、净资产24,402.79万元、主营业务

收入17,200.18万元、净利润486.43万元。截止2012年底，该公司总资产61,398.11万元、净资产24,809.28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7,

647.71万元、净利润406.49万元（上述2012年数据未经审计）。

至本次关联交易止，公司与郑州水工就同一交易标的关联交易金额未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5%。

三、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关联交易的内容：为推进两会沱水电站工程项目顺利建设，公司控股子公司后溪河公司将两会沱水电站工程金属结构

制造及启闭设备（第一标段）、桥式起重机采购（第二标段）予以了公开招标，经过公开开标及评审，郑州水工中标该项目，后

溪河公司拟向其购买347.691万元金属结构制造、启闭及桥式起重机等工程设备。

2、定价政策：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保障两会沱水电站工程项目顺利建设。

2、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该交易有利于推进两会沱水电站工程项目顺利建设，进一步加快公司电力业务的发展。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刘星、王晓林、李晓 、许涛一致认为：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后溪河公司向郑州水工购买设备事宜，鉴于郑州水工为新华水利水电投资公司（以下简称：新华水

电）之全资公司，新华水电为水利部综合事业局之全资公司，公司与郑州水工的实际控制人同为水利部综合事业局，故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原则系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与会关联董事均回

避表决，其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无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该交

易有利于两会沱水电站工程项目顺利建设，进一步加快公司电力业务的发展。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六、备查文件目录

1、董事会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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